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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岭北镇位于遂溪县城西南面，距遂溪县城约 15 公里，

距湛江市中心约 20 公里、距湛江港约 22 公里，国道 207 线、

省道 374 线贯穿全境。

“三旧”改造范围为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 田增村路段

西北侧地块，位于岭北镇中心镇区的东北侧、田增村西侧，

毗邻 207 国道、谭六水库。

图 1 规划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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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区周边现状照片

根据遂溪县人民政府第十七届 59 次常务会议批复“三

旧”改造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县政府拟对位于遂溪县岭北

镇国道 207 田增村路段西北侧的“旧厂房”用地（湛江东松

花卉有限公司）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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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 2 项目列入遂溪县 2025 年改造年度实施计划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田增村路段西北侧，

根据土地国有使用证（证号:遂府国用(2001)字第 000344 号)，

土地出让用途为综合用地（登记用途规范为：工业用地），

证载面积 2970 平方米，出让终止日期：2051 年 4 月 9 日。

经核实，因手绘地籍调查制图等历史条件因素影响，导致本

次申请实测地块面积与土地证载手绘面积不一致，后续申请

土地改造及用途变更将以实测土地面积及范围为准，经测绘

实际面积为 2888.63 平方米（见宗地图，代码

440823104202GB01005），其中 2888.4 平方米范围符合“三

旧”改造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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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有土地使用证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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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改造地块宗地图

（二）标图入库情况

根据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

司位于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 线田增村路段西北侧 2888.4

平方米土地标图入库的批复》（湛自然资（更新）（2025）8

号），本次改造范围共计 2888.4 平方米土地已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入库范围（图斑编号

44082300813，未纳入“三旧”改造范围不享受“三旧”改

造政策），并在省自然资源厅系统入库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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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 5 关于项目标图入库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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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 界址点坐标表（大地 2000）

点 号
坐 标

边 长
x(m) y(m)

J1 2355619.799 37414140.05

24.074

J2 2355624.608 37414163.64

46.000

J3 2355591.62 37414195.7

0.086

J4 2355591.564 37414195.63

0.164

J5 2355591.457 37414195.51

0.026

J6-1 2355591.441 37414195.49

0.079

J6-2 2355591.384 37414195.55

0.088

J7 2355591.322 37414195.61

0.063

J8 2355591.278 37414195.65

47.972

J9 2355557.86 37414161.24

21.014

J10 2355543.222 37414146.16

47.819

J11 2355589.413 37414133.79

29.060

J12 2355618.265 37414137.25

1.032

J13 2355618.761 37414138.16

0.937

J14 2355619.212 37414138.98

0.932

J15 2355619.66 37414139.8

0.271

J16 2355619.791 37414140.04

0.019

J1 2355619.799 37414140.05

S=2888.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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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用途情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和湛江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规范土地用途有

关问题的通知》(湛国土资(地产)(2013)24 号)的文件第二条

第(一)项的规定:由于新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均没有综

合用地的土地用途,对土地证证载用途为“综合用地”的宗

地，按当时的用地、规划、项目立项等批准文件所确定的具

体项目(用途)依据。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依据用地批准文件《关于湛江东松花

卉有限公司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厂用地的批复》(遂国土征字

〔2001〕30 号)的批复，按批准用途“农副产品加工厂”建

设用地确定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司该宗土地《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遂府国用(2001)字第 000344 号)的用途由‘综合

用地登记’用途规范为:工业用地，终止日期:2051 年 4 月 9

日，详见附件《关于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司位于岭北镇国道

207 线田增村路段西北侧项目用地规范土地用途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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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遂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纳入我县

“三旧”改造规划和 2025 年度实施计划。根据《遂溪县人

民政府关于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田增村路段西北侧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遂府函〔2023〕74 号），改造地块已

编制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依据遂溪县自然资源局《岭北镇

国道 207 田增村路段西北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书》（遂自然

资（规划）〔2023〕73 号），改造地块下达规划条件为：容积

率≤1.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限高 20 米。

图 6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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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该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司自

2001 年 4 月开始使用。现有建筑面积 1375 平方米，容积率

为 0.48，年产值为 0 万元。该地块改造前建筑用于农产品加

工，为单层简易结构、混合结构的旧厂房，现状产值及利用

低效。目前尚未开始拆除现有建筑。

该宗地毗邻国道 207，位于岭北工业园对外交通主干道，

区域交通流量大，周边缺乏配套能源补给设施。结合周边配

套情况建设为部分商业及加油、加气站（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满足园区及周边居民车辆的需求，打造区域交通能

源补给节点，有助于盘活、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现场照片（N1） 现场照片（N2）

现场照片（N3） 现场照片（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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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N5） 现场照片（N6）

现场照片（N7） 现场照片（N8）

四、协议补偿情况

为实施地块“工改商”改造项目，盘活利用土地效益，

改造地块权属为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司，已取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属于原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权属清晰，地块无

需完善土地征地拆迁及协议补偿情况。

五、土地拟改造情况

本“三旧”改造项目属于原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由湛

江市东松花卉有限公司投入 1000 万元资金自行改造。

（1）土地收益。改造后，该宗土地将用于公用设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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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点用地，建筑面积为 2888.4 平方米，容积率为 1.0，预

计年产值将达到 7500 万元。项目实施有助于完善城市能源

服务基础设施，缓解区域能源供应压力，提供就业岗位约 30

个，同时促进本地区就业。

（2）改造项目开发周期及开发建设时间由湛江东松花

卉有限公司根据“三旧”改造方案自行改造实施，预估周期

为 3 年，具体开发起始时间以实际批复时间为准。

（3）根据湛府规【2024】13 号文，项目改造由湛江东

松花卉有限公司自行改造，负责对移交范围内原有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拆除和清理，应当按规定补缴地价

款及相关税费外，并应当按照城乡规划要求，将不低于该项

目工业用地总面积 15%的土地（含红线退缩用地）无偿移交

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

项目建设。对于改造地块所在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控制性

详细规划)或单元规划未提出预留公益性用地要求，或改造

地块面积较小，无法提供有效的公益性用地等情形，可按公

益用地用途评估补缴与应移交用地等价的土地价款。

结合《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 田增村路段西北侧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方案无偿移交地块总面积 15%土地

（2888.4*15%=433.26 平方米）作为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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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监管衔接情况

湛江东松花卉有限公司位于遂溪县岭北镇国道 207田增

村路段西北侧，根据《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湛江市

2025 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通告》，未列入遂溪县相关

的监管名录里面，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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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征求县级部门意见

涉及“工改商”项目，需征求县各职能部门对“三旧”

改造项目的意见情况：涉及县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科工

贸与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和湛江市生态环境局遂溪分局。


	一、项目概况
	（一）总体情况
	（二）标图入库情况
	（三）规范用途情况

	二、规划情况 
	三、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四、协议补偿情况 
	五、土地拟改造情况 
	六、环境监管衔接情况
	七、征求县级部门意见

